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发布 10 个典型
案例，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
释，紧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以法治体现得到理念、促进道德建设。
案例对市民群众来说清晰明确、参考性
强，具有引领行为规则、引导社会价值
的积极作用。

综合履职多维救助困境
未成年人

王某（女，2008年11月出生）系张
某继女。自 2018年底起，张某经常殴
打、辱骂王某。2021年12月，张某在家
中拉拽王某，致王某头部受伤。2023年
12月7日，某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涉嫌
虐待罪提起公诉，2024年2月1日，某区
人民法院以张某犯虐待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三年四个月。

在依法惩治继母张某的同时，针对
王某生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问题，
检察机关支持王某的爷爷提起撤销王
某生父母监护权之诉，并同步跟进家庭
教育指导，多方协助修复亲子关系。针
对王某家庭困难及心理情况，协调相关
部门为其办理转学安置费用减免、危困
救助等，联系公益心理咨询师为其开展
为期一年的心理跟踪疏导。目前王某
已回归正常生活、学习。

为延伸办案效果，检察机关牵头14
家单位会签困境未成年人身心学养多
元协作机制实施办法，建立监护监督、
协同处置合作机制，该办法实施以来，
通过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帮助20余名
未成年人走出困境。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家
庭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座
堡垒。检察机关在“零容忍”惩治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同时，从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支持提起撤销
监护权之诉，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
修复受损家庭关系。对未成年被害人
开展多维救助，通过部门联动、建章立
制等方式延伸办案效果，弘扬了文明、
和谐、法治、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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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为道德“护航”，促进崇德向善
我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市中院、市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

9月 20日是公民道德宣
传日。20 日下午，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法治建设工作情况，并明
确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不断融入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
环节。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发布典型案例，以法治承
载道德理念、鲜明道德导
向、弘扬美德义行，引导
市民增强法治意识、坚守
道德底线。

我市在法规规章的制定过程中，深入分析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更好地体现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
价值准则。我市围绕服务和保障民生，出台全民健身
条例、教育督导条例、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等法
规规章，保障公民权利、增进民生福祉。围绕优化法治
营商环境，出台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科学技术奖励
办法，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我市全面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推行“综合查一次、
一次查多项”，减轻企业负担，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坚
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探索柔性执法、服务型执法方
式，将28个行政执法领域382项符合条件的事项，纳入
青岛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
轻处罚事项清单。我市统筹推进美德青岛与信用青岛
建设，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探索开
展信用积分应用，开设“美德超市”“信用超市”等美德

信用兑换场所。将核心价值观写入市民公约、村规民
约、学生守则等社会规范，塑造共同理念和行为规范。

严格按照事实和法律办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市加强对妇
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
司法保护。全市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实现全覆
盖，提供公益法律服务7.2万余件，其中为社会弱势群体
提供4.1万余件。12348热线面向公众提供免费法律咨
询，2022年至今解答 50余万人次，排查矛盾纠纷 2.1万
余件，调解成功8469件，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市
打造以“法治青风”为主题的普法品牌，全面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2022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活动2500余场次，惠
及人群200多万人，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10 个典型案例，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要求，包括劳动争议纠
纷、合同纠纷、健康权纠纷、困难群体救助、残疾人出行
保障等，关系到群众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案例积极
响应群众关切，实现公平正义有“说法”、有“交待”。

“小伤大治”多索要赔偿不支持

管某某与生某某系同村地邻。2023年3月6日上午，
生某某开车轧到了管某某种在地边机耕道上的麦苗。当
天下午管某某发现后，到生某某地里拔其刚栽种的白菜苗
泄愤，二人为此发生争执，管某某在争执中受伤，但生某某
否认殴打管某某。管某某受伤后到医院就诊，诊断为多发
软组织损伤，自行要求住院，共住院治疗12天。经平度市
公安局法医检验，管某某因损伤程度极小而不构成轻微
伤。管某某向法院诉请判令生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3万余元。

平度市人民法院认为，生某某存在较大过错，应承
担主要责任，但管某某对纠纷的发生、矛盾激化也存在
一定过错，可以适当减轻生某某责任，故以赔偿损失的
60%为宜。管某某受伤后予以治疗属于必要，但其在伤
势轻微的情况下自行要求住院治疗，且仅实际住院两
天，存在挂床住院情况，属“小伤大治”行为，有违诚信
原则，故因私自挂床住院扩大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的部分，不属于侵权责任人
赔偿范围。遂判决生某某在其责任范围赔偿管某某合
理损失5537.01元的60%，即3322.21元。

本案纠纷双方系同村地邻，本应互相尊重、和睦友
好，但管某某在伤势轻微的情况下私自挂床住院，导致
增加不必要的费用、扩大不必要的损失，其要求生某某
赔偿损失扩大的部分系滥用民事权利，既不诚信又显
失公平，法律不应予以保护。

“不和稀泥”打破“有损必有赔”

2023年12月，刘某参加朋友闫某夫妻的婚宴，与
宋某等人同席进餐并饮酒，席间无劝酒行为。宴席
结束后，宋某打车与刘某同乘回家，途中先至宋某住
处，宋某下车离开，且因到家后拨打刘某电话未接
通，便告知刘某的好友魏某，希望确认刘某的情况。
魏某拨通刘某电话后与其通话半小时，刘某表示要
上楼睡觉，挂断电话。后民警在刘某租住房屋的单
元楼北侧平台处，发现了已无生命体征的刘某。公
安机关认定其死亡原因为意外坠楼，排除他杀可能
性。刘某的父母遂将婚宴组织者闫某夫妻和部分同
席进餐人员共 8人告上法庭，要求 8人对刘某的身故
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类费
用共计200万余元。

胶州市人民法院认为，此次宴席活动覆盖的时间
过程、空间范围内并未发生可预见的危险，因此闫某夫
妻作为宴席组织者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宋某主动打车与刘某同乘回家，
并请求魏某确认其安全，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同席其他被告，不能证明刘某的
死亡结果与各被告的过错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各被告均表示愿
意基于情谊进行一定补偿。

本案中，法院查明了各方履行义务的程度，并根据
合理适度的原则，确认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组织者
和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同饮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是
一种“不和稀泥”的做法，打破了“有损必有赔”的思维
定式。同时，对于组织者和同饮者基于情谊给予一定
补偿的做法给予认可，体现了司法的温度，有利于倡导
公正、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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